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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兴县2025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
新兴县财政局局长 邓均效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，各位委员：	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有关规定，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我县2025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，请予审议。
1、 预算调整原因
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，由于受到有关政策的影响，全年预算收支将发生较大变化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拟对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进行调整。
二、预算调整情况
（一）收入调整（见附表1）
1.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（1）根据有关文件精神，我县税收收入由95206万元调整为132311万元，调增37105万元。其中增值税由30101万元调整为54182万元，调增24081万元，企业所得税由7600万元调整为13680万元，调增6080万元，个人所得税由5880万元调整为10584万元，调增4704万元，土地增值税由2800万元调整为5040万元，调增2240万元。（见附表2）
2.转移性收入
根据2024年财政决算数据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由0万元调整为1611万元，调增1611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调整（见附表1）
1.转移性支出
根据有关文件规定，我县上解支出由16622万元调整为55338万元 ，调增38716万元。
调整后，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467692万元调整为506408万元，调增38716万元；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467692万元调整为506408万元，调增38716万元。收支对比，没有结余。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附表：1.新兴县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明表
2.新兴县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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